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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院（以下簡稱本院）為提升我國洗錢防制及打擊

資恐效能，並督導統籌亞太防制洗錢組織第三輪相互評

鑑籌備作業，特設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以下簡稱本

辦公室）。 

 

二、本辦公室任務如下： 

(一) 統籌我國洗錢防制與打擊資恐政策及執行策略。 

(二) 執行我國洗錢防制及打擊資恐風險評估。 

(三) 督導統籌亞太防制洗錢組織第三輪相互評鑑國家報

告、現地評鑑及對外協調事宜。 

(四) 督導各政府機關(構)、私法人、團體或機構進行機構

風險評估。 

(五) 推動洗錢防制與打擊資恐國內外宣導及教育訓練。 

(六) 參與亞太防制洗錢組織年會並舉辦相關會議。 

(七) 其他與我國洗錢防制、打擊資恐及亞太防制洗錢組織

第三輪相互評鑑相關事宜。 

 

三、本辦公室人員組成如下： 

(一) 本辦公室由本院院長指派政務委員督導，並置辦公室

主任一人，由法務部次長兼任，承政務委員指示，統

籌政策規劃。 

(二) 本辦公室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法務部指派相關機關人

員擔任，綜理本辦公室業務及協調各組業務執行；置

副執行秘書一人，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派相關機

關人員擔任，襄助執行秘書業務執行。 



(三) 本辦公室設政策組、實務組，各置組長一人，分別由

法務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所屬人員擔任；另置相

關人員，除由法務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及財政部

協調私法人、團體或機構若干人擔任外，餘由法務部、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經濟部、內政部、財政部、中

央銀行、法務部調查局等相關機關所屬人員擔任。 

 

四、本辦公室政策組及實務組業務分配如下： 

(一)政策組：負責國家風險評估與落差研析、對外協調與

策略、洗錢防制及打擊資恐相關之研討會議、訓練及

宣導等事務。 

(二)實務組：負責與各政府機關(構)、金融、非金融及執

法單位之相關會議、國家報告之檢視分析及其他協

調聯繫與執行事宜。 

 

五、本辦公室得依任務需求召開工作會議，必要時並得邀

請政府機關(構)及私法人、團體或機構派員參與。 

 

六、本辦公室相關工作所需經費，由法務部編列預算支

應。 


